     阳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关于对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第TA0021号
提案的答复
王永堂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我县个体户注销流程及减轻逾期未注销罚款负担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全面贯彻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为市场主体有序退出营造便捷规范可预期的市场环境，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我县个体工商户注销全面推行“综窗办、一网办、全县办”，构建了高效便捷、公开透明的市场退出环境。
一、个体户注销主要工作举措
（一）综窗统办，注销集成化。设立综合受理窗口，个体工商户注销只需提交清税证明并交回原营业执照，如果原营业执照丢失的，专人帮助发布营业执照作废声明。受理窗口受理审核合一，实现了注销“一键启动、一次办好”，整套注销流程用时不超10分钟即可办结。
（二）一网通办，注销智能化。市场主体可通过山西省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在“企业注销登记”模块中在线提交注销申请，最多可办理税务注销、银行账户注销、社会保险注销、企业个体户注销、印章注销、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等6件事办理，实现“网上办理、在线销户”。
（三）全县通办，注销就近办。在全县15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一城通办”登记专窗，组织乡镇服务人员集中培训和现场跟窗学习，强化基层市场主体登记帮办能力，深入推进基层“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提升县域市场主体登记便捷度和满意度。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21日，全县共注销个体工商户1172户，经我局随机抽查10户，登记系统中从注销申请到办结，平均耗时5分钟。所需提交材料为身份证复印件、清税证明、原营业执照正副本，提交材料为全省统一。个体工商户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注销时其债权债务清算不作为其注销的前置条件，我局也不对其进行审查。
我局持续推进个体工商户注销便利化改革，通过简化流程、优化服务，创新实践，显著提升了退出效率和便利性，但在工作中仍存在诸多不足和难点。
二、个体户注销存在的不足和难点
（一）跨部门协同与数据共享存在挑战。尽管我省推行了信息共享机制，但跨部门数据共享仍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在办理个体户注销时，如果通过系统平台一件事同时申请税务注销和个体户注销，税务清税证明数据需5-10天左右才能共享至市场主体登记系统，实际上比在现场办还要慢，且在实际办件中还存在数据丢包的情况。
（二）大部分群众仍习惯于传统办理模式。我县虽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模式，但绝大部分群众仍习惯于传统的多部门分散办理方式，对新流程的接受度较低。
（三）政策宣传与培训不足。在推广“企业（个体户）注销高效办成一件事”时，推广渠道较窄效果不佳。例如，政策宣传主要集中在来办事的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中，而普通群众的知晓率较低。乡镇办事人员业务知识掌握不熟练，系统操作技能较低，办事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强化部门协同与数据共享。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合作，确保跨部门系统平台间信息共享机制的落实落地。
（二）积极引导宣传。利用大屏、宣传册等多种媒介，对个体户简易注销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向办事群众详细解读注销流程和注意事项，提高政策知晓度。通过线上“链条式”并联审批和线下“一站式”帮办代办，引导群众实现“多件事一次办”。
[bookmark: _GoBack]（三）强化业务培训。加强对乡镇便民中心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使其熟练掌握注销流程和政策要求，为个体户提供优质一流的服务。
下一步，我局将从技术应用、跨部门协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推动信息共享更快速、材料要求更精简、智能化手段更完备等措施落实，显著提升市场主体注销效率和便利性，持续降低退出成本，为我县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加友好、便利、公平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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